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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105 學年度第 2 次整體發展經費專責小組會議 

會議紀錄 

壹、時    間：105 年 10 月 26 日(三) 10：10~12:00 
貳、地    點：大林校區 2 樓會議室(視訊會議) 
叁、主    席：洪玉珠校長 
肆、出    席：如簽到表 
伍、列    席：如簽到表 
陸、紀    錄：沈芳瑜 小姐 
柒、議     程 
一、主席致詞： 

二、上次提案執行情形 

【提 案 一】                                  提案單位：護理科  提案人： 洪玲媚副主任 
【案    由】105 年度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附表十優先序 18「血壓計」變更規格、單價、數

量及總價，提請審議。 
【說    明】原規格血壓計停產，申請變更規格、單價、數量及總價，請詳見附件。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依決議執行，已採購。 

 

【提 案 二】                                  提案單位：護理科  提案人： 洪玲媚副主任 
【案    由】105 年度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附表十優先序 37「無線投影伺服器」變更規格、

單價、數量及總價，提請審議。 
【說    明】原規格無線投影伺服器停產，申請變更規格、單價、數量及總價，請詳見附件。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依決議執行，已採購。 

 

【提 案 三】                                  提案單位：秘書室   提案人：馬耘主任秘書 

【案    由】修訂專責小組設置辦法第二條條文，提請審議。 

【說    明】 1.本校現行版專責小組設置辦法第二條略以「本小組委員不得兼任『內部控制』小

組委員」，此所謂「內部控制小組」於運作上實即本校內部稽核小組。 

       2.現行條文易引起外界之誤解，誤以為此內控小組為內部控制制度之運作單位。 

       3.建議依本校內部控制制度實施辦法及內部控制手冊，將上開辦法第二條之「內部

控制小組」，修改為「內部稽核小組」。 

【決    議】照案通過，另增修第二條有關連任限制，第五條不當用語及代理人出席會議之限制

後照案通過，如附件。 

【執行情形】已提行政會議 105.10.05 通過。 



【提 案 四】                                  提案單位：總務處   提案人：何順進主任 
【案    由】整體獎補助附表八第三項次「嘉義校區正心誠意樓增設電梯」暫停採購案 
【說    明】嘉義校區正心誠意樓增設電梯因送申請執照時間不足，提請暫停採購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照案執行。 

 

三、提案討論 

【提 案 一】                               提案單位：技術合作處    提案人：吳寶觀主任 
【案    由】105 年度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標餘款分配草案，提請審議。 
【說    明】本校執行整體發展獎勵補助，資本門總結餘金額 4,653,651 (補助款 4,382,253、配合

款 271,398)、經常門附表十總結餘金額 244,242 (補助款)。 
【決    議】委員決議後標餘款分配，購買項目詳如附件。 

1.資本門標餘款共 4,653,651 (補助款 4,382,253、配合款 271,398) 
(1)附表四分配補助款 778,937 元。 
(2)附表五分配補助款 240,000 元。 
(3)附表六分配補助款 119,406 元。 
(4)附表八分配補助款 3,243,910 元、配合款 271,398 元。 

2.經常門標餘款共 244,242 元。 
  (1)附表十分配補助款 244,242 元。 

 
 
【提 案 二】                               提案單位：技術合作處    提案人：吳寶觀主任 
【案    由】106 年度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之申請案，提請審議。 
【說    明】本校擬申請 106 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以 3,500 萬元為度，另編列配合款 525

萬元佔獎勵補助經費之 15%(下限為 10%)。 
【決    議】委員議決後同意申請 106 年度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 3,500 萬元，配合款 15%(525

萬元)。 
 
 
【提 案 三】                               提案單位：技術合作處    提案人：吳寶觀主任 
【案    由】106 年度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分配比例，提請審議。 
【說    明】1. 依據「教育部獎勵補助款資本門經費分配辦法」辦理「全校性發展經費」(須符

合 25%~55%。)，「各科中心經費」(須符合 45%~75%。)。 
2. 本校 106 年度「全校性發展經費」比例：40% 、 「各科中心經費」比例為：60% 
  a.基本補助項目(20%，不含通識教育中心)：依據學生人數計算核配之。 
  b.補助重點展系科：(80%)。 

【決    議】委員審議後同意分配比例如下： 
(1)「全校性發展經費」比例為：36% 



(2)「各科中心經費」比例為：64% 
(3)基金補助項目( 20%，不含通識中心)：依學生人數計算核配之。 
(4)補助重點發展系科：80% 
(5)圖書自動化及圖書期刊、教學媒體比例為：10.50%。 
(6)教學研究及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設備比例為：2.35%。 

 
 

四、工作報告：各單位 106 整體發展計畫報告，請詳見附件。 

五、臨時動議 

六、散會 



附件一 
 

 



附件二 

 




